國立東華大學物理學系
馬遠榮老師實驗室場發射電子顯微鏡使用規則暨管理辦法
使用規則：
1. 實驗室內禁止飲食。
2. 未經允許禁止擅自操作機台。
3. 機台操作程序需依標準操作規範。
4. 請勿擅自更動機台內部設定參數。
5. 實驗室環境及樣品準備桌請保持整潔。
6. 實驗室資料請自行備份，他人資料禁止更動。
7. 使用完畢應確實復歸並填寫機台資料。
8. 機台突發異常請立即通知管理者。
9. 冷氣是為機器降溫，禁止調控冷氣。
10. 使用儀器期間請勿離開，若需暫離請將電壓降至0.5KV，關Gun value。
樣品規範：
1. 為維護儀器功能，一般樣品上機前須經乾燥處理，在真空下不得具有揮發性，且於高能電子束加熱下不得有分解、釋氣等破壞真空之情形，如生物、高分子樣品。
2. 具磁性或易被電磁透鏡磁場所吸引之樣品，不得使用。
3. 粉末樣品請以碳膜銅網蒐集並經良好乾燥後使得上機使用。
4. 樣品需具良好剛性，避免造成樣品移動過程中發生碎裂或剝落等污染儀器真空腔體之情形。
開放時間及認證：
1. 儀器開放時間為週一至週五，假日及夜間除特殊因素不開放，晚上開放至9點半。
2. 儀器使用採預約制，合格授權者得於使用前一日逕行預約。
3. 無使用經驗者，需隨同合格授權使用者見習儀器五次以上，經管理員進行認證後，成為合格授權使用者。(操考內容包含儀器使用之完整流程及基本狀況處理。)

備註：
1. 未經允許擅自操作機台，或未經正常程序使用造成機台損毀者，該實驗室所有成員取消使用資格並需負責維修費用。
2. 合格使用者，於預約時間前10分鐘領取操作卡片。儀器使用完畢後應確實將操作卡片投遞至卡片回收抽屜即可(位置於樣品處理桌子正下方)。未歸還一次該使用者實驗室成員停權三週，未歸還兩次即取消該實驗室使用資格三個月。
3. 以實驗室為單位，除不可抗拒之因素，預約時間未到，該實驗室停權三週。屢犯者，該實驗室停權三個月，累積三次以上，該實驗室停權一年。
4. 若欲取消預約，需於預約時段前一日作取消動作，除不可抗拒之因素，當日取消視同未到。
5. 使用完畢應確實復歸並填寫機台資料，未能遵守者，該使用者實驗室停權三週，並取消已預約時間。
卡片回收位置
Card recycle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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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管理員：劉哲安 E-mail : m9814014@ems.ndhu.edu.tw   
SEM合格使用者：
馬遠榮實驗室：3712

	林金漢(博三)
	林佑蓉(碩二)

	Ranjit(博二)
	蘇晏平(碩二)

	盧英睿(碩二)
	


黃玉林實驗室：3725

	林正一(博一)
	

	余則易(碩三)
	


吳勝允實驗室：3732

	施伯勳(博三)
	紀忠義(博一)

	Ashish(博二)
	

	洪萱容(碩一)
	


卡片回收放入孔


Card recycle bin








